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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组交易信息发布前

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本独立财务顾问”）

接受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华天科技”）委托，

担任上市公司向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后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西安芯天钰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27名交易对方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华羿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进行了

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于 2025年 9月 25日开市

起停牌。公司因本次交易事项连续停牌前 20个交易日区间段内公司股票、深证

A股指数（399107.SZ）、万得半导体指数（882121.WI）的累计涨跌幅如下：

项目
停牌前第 21 个交易日 停牌前第 1 个交易日

涨跌幅
（2025 年 8 月 27 日） （2025 年 9 月 24 日）

上市公司（元/股） 11.37 11.78 3.61%

深证 A股指数（399107.SZ） 2,504.84 2,621.27 4.65%

万得半导体指数（882121.WI） 4,794.36 5,525.68 15.25%

剔除大盘因素影响后的涨跌幅 -1.04%

剔除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的涨跌幅 -11.65%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剔除大盘因素影响后，公司股价在本次交易首次公

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20%。在剔除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

公司股价在本次交易首次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20%，不存

在异常波动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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